
2024年兴国县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为加快建成“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

系，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提高财政资源配置效率和资金

使用效益，提升预算管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中央、省、市《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等有

关规定和要求，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我局高度重视预

算绩效管理工作，积极稳妥地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力求实现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更加科学规范合理，为预算绩效

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扎实的基础保障。一是县级层面出台了一

系列顶层制度的基础上，制定了《县级部门项目支出核心绩效目

标和指标设置及取值指引（试行）》的通知、《兴国县本级财政

支出事前绩效评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推进全县预算绩效

管理提质增效工作方案》的通知等文件，进一步明确职责、操作

流程，完善我局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建设。二是预算申请环节开

展事前绩效评估。2024年对新出台重大政策、重大项目（原则上

500万元以上的项目）结合预算评审、项目审批等开展事前绩效

评估，重点论证立项必要性、投入经济性、绩效目标合理性、实

施方案可行性等。各部门（单位）在预算绩效管理信息系统上申

报项目事前绩效评估共58项。三是预算编制环节强化绩效目标

管理。2024年各部门（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同步编制政策及

项目绩效目标、整体绩效目标，实现政策项目与部门（单位）整

体绩效目标管理全履盖，并与部门预算同步申报、同步审核，2024

年兴国县人民政府网的“预算绩效管理”专栏分别公开了项目支

出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着力从源头上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



作，将绩效理念融入到预算全过程。四是预算执行“双监控”

。本年度通过“江西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开展线上监控，建立

了由绩效评价股牵头，业务股室审核，预算单位为主体的工作机

制，组织各部门（单位）对照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按照省厅下

达的监控任务按时保质完成。县本级选取了部分部门（单位）开

展重点监控，预算执行情况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的“双监控”，

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对执行率低的项目单位下达了工作提示函。

五是全面开展绩效评价。全县60个部门开展了绩效自评，自评

覆盖率达到了100%。我局在部门自评的基础上采取聘请第三方机

构对20个项目支出及30个部门（单位）整体支出开展了财政绩效

评价，并出具了绩效评价报告，评价项目支出资金总计76781.9

万元，部门（单位）整体支出资金总计84014.91万元；2024年新

增了7个政府性基金收入绩效评价，涉及项目为兴国县住房、城

乡建设局和兴国县城市管理局等相关单位的政府基金项目。六

是强化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将评价结果形成《预算绩效评价结果

反馈函》及时反馈给被评价部门，要求对照绩效评价报告发现的

问题，深入查找原因，逐条逐项抓好整改落实，真正做到了“评

价有结果，结果有反馈”。

下一步，兴国县将持续创新预算管理方式，全面实施预算绩

效管理，加快实现预算和绩效管理一体化，不断提高财政资源配

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助力“三大战略、八大行动”实施，为建设

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


	2024年兴国县预算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